
复旦大学物资采购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物资采购的监督与管理，规范物资采购的程序，提高采购工

作的效益，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所称物资包含仪器设备、家具及教学科研和办公所需的材料。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对象为全校所有教学、科研及行政部门用财政预算内、外资金

以及自筹资金采购的单件或批量物资。

第四条 学校物资采购工作由资产管理处统一归口管理。

第二章 采购原则

第一条 采购工作必须遵循“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提倡节俭，在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力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条 采购应遵循集体议事的原则，避免个人操作行为。特别是大型精密仪器的

采购必须充分听取相关人员及专家的意见，集思广益，以求获得最大范围的合理性。

第三条 仪器设备特别是大型精密仪器的采购一定要充分考虑其适用性、实用性以

及技术上的前瞻性，要有利于资源共享。

第四条 物资采购工作必须依据“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要切实做到“货比三

家”并选购性价比优越的产品。要提高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并接受学校纪检、审计部门及群众

的检查监督。

第三章 采购审批

第一条 国内市场物资采购审批权限

1. 在国内市场上采购单价小于 20 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原则上由用户经院系或部处（以下

称部门）负责人审核同意后自行采购。

2. 采购单价 20 万元（含）以上，40 万元以下的物资，须填写《复旦大学购置大型精

密仪器设备申请表》，《复旦大学拟购大型仪器设备论证报告》。由用户所在院系

负责组织专家论证会，专家数不少于 3 人。论证通过后相关材料交资产管理处审核，

主管校长审批。

3. 采购单价 40 万元（含）以上，70 万元以下的物资，须填写《复旦大学购置大型精

密仪器设备申请表》，《复旦大学拟购大型仪器设备论证报告》。由用户所在院系

负责组织专家论证会，专家数不少于 5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3人。论证通过后

相关材料交资产管理处审核，主管校长审批。

4. 采购单价 70 万元（含）以上的物资，须填写《复旦大学购置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申请

表》，《复旦大学拟购大型仪器设备论证报告》。由用户所在院系负责组织专家论



证会，专家数不少于 7 人，其中校外专家不少于 4 人。资产管理处主管人员列席会

议。论证通过后相关材料交资产管理处审核，主管校长审批。

5. 凡一次采购 30 台/件（含）以上同类仪器设备；一次采购单件或项目总金额 40 万元

（含）以上的仪器设备；一次采购 100 件（含）以上或项目总金额 10 万元(含)以上

的批量办公或寝室家具以及国家规定的电梯及锅炉的采购均应按照《复旦大学仪器

设备家具招标采购管理办法》实施招标采购。

6. “985 工程”“211 工程”等有专门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条 进口物资采购审批权限

1. 凡使用外汇并需办理进口许可证及进口免税手续的进口物资采购均应填写《复旦大

学使用外汇进口机电设备材料申请表》，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后交资产管理处，

经资产管理处负责人审核签字后报主管校长审批。

2. 单价在 3 万美元（含）以上，5.5 万美元以下的进口物资审批适用本章第一条第二

款；单价在 5.5 万美元（含）以上,10 万美元以下的进口物资审批适用本章第一条

第三款；单价 10 万美元（含）以上的进口物资审批适用本章第一条第四款。

3. 一次采购 30 台/件及以上同类进口仪器设备，或一次采购单件或项目总金额 5.5 万

美元及以上进口仪器设备均应按照《复旦大学仪器设备家具招标采购管理办法》实

施招标采购。

4. 在申请采购进口物资时，必须向资产管理处如实说明该物资的用途、使用范围、资

金来源等相关情况。凡免税进口的仪器设备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实行管理。在明确海关监管解除之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将免税仪器

设备及材料转让他人或挪作他用，违者将按国家有关法律处理。

第四章 采购合同

第一条 凡一次采购 5 万元人民币（含）以上物资均应签订合同。使用外汇采购进

口物资均应由我校委托外贸公司同外商或其代理签订外贸合同。采购金额在 50 万元人民币

以上（含）的合同须经学校法律事务室审核。

第二条 合同是买卖双方法人之间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契约。签订合同的双方必须

具有法人资格或受法人委托合同方能生效并受法律保护。资产管理处的“复旦大学合同专用

章”受学校法人委托具有法律效力，各部门的行政公章均不能用于物资采购合同。

第三条 合同的内容应包括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性能与技术指标、配置及附件、

数量、价格、交货期、交货地点、运输及保险、付款方式、安装调试、验收方式以及质量保

证期等条款。

第四条 合同由用户单位部门负责人审核后签字同意，由资产管理处进行审查后盖

“复旦大学合同专用章”。

第五章 付款报销



第一条 用户在支付货款时须携带采购合同，经资产管理处审核无误在经费本上盖

章后由财务处对外支付货款。若无合同则应详细提供所购物资的品名、型号、数量、金额等

有关信息。

第二条 用户自购材料报销时须提供正规销售发票，发票上必须由商家具体写明购

买物资的品名、数量、单价和金额，不得笼统写“办公用品”，“文具”等。发票须有二

人签名。发票经资产管理处审核后加盖“自购材料”审核章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对单价

200 元人民币（含）以上，800 元人民币以下的两用物资需办理“低值物品”登记手续，发

票经资产管理处审核加盖“自购材料”审核章后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第三条 用户在国外自行采购的零星物资报销时，须递交申请报告并附原始发票，

详细说明采购物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金额、用途，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同意报资产管

理处审核无误后到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第四条 对弄虚作假特别是以“办公用品”等名义购置私人物品的行为，不管其经

费来源一律拒绝报销，必要时应通知其所在部门加强教育。

第六章 附则

第一条 本规定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二○○三年二月颁布

二○一一年四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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